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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的豆浆机，并将相关款项退回至消费者账户中，同时消

费者对跑步机进行了确认收货，交易成功。4月12日，消费

者对豆浆机进行了确认收货，交易成功。

网站账务处理如下：

4月 1日收到消费者付款确认订单时：借：银行存款

26 910（23 400+1 755×2）；贷：预收账款——享有后悔权

款 3 000（1 755×2÷1.17）、——非享有后悔权款 20 000
（23 400÷1.17），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 910。
4月 2日发出商品时：借：发出商品——A型跑步机

12 000、——B型豆浆机2 000；贷：库存商品——A型跑步

机12 000、——B型豆浆机2 000。借：销售费用300；贷：应

付账款300。
4月 4日因消费者行使“后悔权”退回豆浆机，所发生

的物流费用由消费者自行承担，所以经营者对此不作账

务处理。

4月7日收到退回商品时：借：库存商品——B型豆浆

机1 000；贷：发出商品——B型豆浆机1 000。退款给消费

者时：借：预收账款——享有后悔权款 1 500，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255；贷：银行存款1 755。
4月7日确认交易成功的商品时：借：预收账款——非

享有后悔权款 20 000；贷：主营业务收入——A型跑步机

20 000。借：主营业务成本——A型跑步机 12 000；贷：发

出商品——A型跑步机12 000。
4月 11日消费者购买的豆浆机“后悔权”消失时：借：

预收账款——享有后悔权款1 500；贷：预收账款——非享

有后悔权款1 500。
4月 12日确认交易成功的商品时：借：预收账款——

非享有后悔权款1 500；贷：主营业务收入——B型豆浆机

1 500。借：主营业务成本——B型豆浆机 1 000；贷：发出

商品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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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事业单位其他收入核算的改进

蒲 萍（副教授）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武汉 430200）

【摘要】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把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投资收益、租金收入、现金及存货的盘盈收入、捐赠收入

及收回已经核销的应收及预付账款、无法偿付的应付及预收款项等都归集在“其他收入”科目里核算。本文针对上

述核算的部分内容，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以理释疑, 以例说理，并提出了改进的建议。

【关键词】事业单位 其他收入 捐赠 投资收益 出租收入

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简称“新制度”）规定：“其他

收入”科目核算利息收入、投资收益、租金收入、现金及存

货的盘盈收入、捐赠收入等。笔者认为该规定还不够完

善，建议进行必要的修订。

一、涉及捐赠的处理

（一）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捐赠的会计处理

新制度规定，接受捐赠的如果是固定资产，按照同类

资产市场价格或者根据捐赠方提供的相关凭据记账。接

受捐赠时发生的相关费用，也应当计入固定资产价值。接

受捐赠的如果是无形资产，按成本借记“无形资产”科目，

贷记“非流动资产基金”科目，发生的相关税费，记入“其

他支出”科目，予以资本化。

例：某事业单位接受捐赠全新设备一辆，发票上列明

金额 20 000元，接受捐赠时支付运费 100元，设备投入使

用。会计处理如下：借：其他支出 100；贷：库存现金 100。
借：固定资产 20 100；贷：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

20 100。
新制度明确指出，其他收入的核算内容包括捐赠收

入，那么此时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为什么又

不计入其他收入了呢？事业单位收入要素的定义是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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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开展业务活动，依法取得的非偿还性资金。此时接受

的固定资产捐赠是符合收入要素定义的，也具有非偿还

性。故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捐赠不计入收入没有反映

出事业单位接受捐赠的业务实质。

（二）存货及货币资金捐赠的会计处理

新制度规定，事业单位接受外单位捐赠存货及货币

资金，不论是否限定用途，均按其他收入核算。如果限定了

用途，即如果有专项资金，则还应按具体项目进行明细核

算。账务处理如下：借：存货等；贷：其他收入——××项目。

新制度对限定用途并没做解释，捐赠方出于专款专

用的考虑，为了约束受赠方，无非在捐赠时限定指定用

途，或规定支出须授权，即受赠方必须保证按进度、按用

途在规定期限完成援助项目建设，因此使用捐赠的资产

必须经捐赠人的核准（时间、额度）才可以使用；或赠予的

本金受到限制，如捐赠给高校设立的奖学金，即受赠方必

须无限期持有本金，通过对该款项进行投资以产生收益，

收益归受赠的事业单位使用。事业单位在取得不同捐赠

财物时，其影响是不同的，会计核算也应有所差异，毕竟

它的后续影响是不一样的。

（三）关于捐赠核算的改进建议

1. 接受未限定用途的财物捐赠的处理。

如果是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此时既要反映事业单

位的其他收入，也需要增加非流动资产基金。具体会计处

理如下：如果受赠的是固定资产：借：其他支出；贷：其他

收入——捐赠收入（固定资产的成本），银行存款（相关税

费、运输费等）。借：固定资产；贷：非流动资产基金——固

定资产。同理，如果受赠的是无形资产，则：借：其他支出；

贷：其他收入——捐赠收入（无形资产的成本），银行存款

（相关税费等）。借：无形资产；贷：非流动资产基金——无

形资产。

如果接受的是未限定用途的存货等其他资产，则：借：

存货，材料，银行存款等；贷：其他收入——捐赠收入。

2. 接受限定用途财物捐赠的处理。

如果接受的是限定用途的货币资金捐赠，为保证专

款专用，此时可以引入权责发生制的理念，记入“其他应

付款”科目核算，以后开支时冲减其他应付款。待专项项

目完成后还有结余款项，则转入事业基金。借：银行存款；

贷：其他应付款——×项目。开支时：借：其他应付款——×
项目；贷：银行存款。专项资金有结余时：借：其他应付款

——×项目；贷：事业基金。

如果接受的是限定用途的长期资产：借：其他支出；

贷：其他收入——×项目，银行存款（相关税费、运输费

等）。借：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贷：非流动资产基金。同

理，如果接受的是限定用途的非长期资产，则：借：存货；

贷：其他收入——×项目。

二、涉及投资收益、出租收入的处理

1. 将投资收益、出租收入等列入“其他收入”核算存

在的问题。

（1）投资收益和固定资产出租、出借收入与“其他收

入”的性质不符。事业单位对外进行投资，其目的主要还

是为了获取投资利润。因此将事业单位的投资活动看作

是一种经营活动更合适。“其他收入”科目是核算非经营

性业务活动的结果，而事业单位的投资分为长期投资和

短期投资，长期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对单位的影响时间

可能是长期的或持续的，且金额一般也较大，故不应视为

零星杂项的收入核算。有些事业单位将单位闲置的办公

场所、临街房、设备等对外出租、出借，在收取租金收入

时，也归集在“其他收入”科目中核算。但从出租出借的目

的来看，这也是一种以获取收益为目的的经营活动。

（2）符合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投资是单位的一项较

大决策，对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将投资获取收益放在“其

他收入”科目中核算，会影响报表使用者对信息的合理判

断。而且不能与“对外投资”科目相对应，无法从账面上如

实反映对外投资的成果。

（3）会引致事业单位的偷漏税问题。目前财政部门没

有制定关于事业单位出租出借国有资产的实施细则，事

业单位在收取租金收入时，票据使用混乱，多数单位使用

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非税收入收据。笔者认为，应该使用

地方税务部门统一印制的租赁发票，并按规定足额、及时

缴纳房产税、营业税等相关税费。

期末结转的不妥也会导致偷漏税。目前归集在“其他

收入”科目中核算的收入，有的带有事业性的特点，有的

具有经营性的特点，如出租收入就属于经营性的其他收

入。经营性收入对于有所得税纳税义务的事业单位来说，

就应纳入应纳税所得额缴纳所得税。新制度规定，事业单

位期末将“其他收入”中的非专项资金收入结转至事业结

余，这样处理会隐瞒或转移事业单位非独立核算的经营

活动的应纳税所得额，出现漏税行为。

2. 改进建议。

建议严格地将“事业性的其他收入”与“经营性的其

他收入”区分开，可将投资收益、固定资产出租出借所产

生的收入放置于经营收入核算或在其他收入中设置“经

营性其他收入”明细科目来核算，并将相关税费列入“经

营支出”。期末将“经营性的其他收入”及支出足额结转到

“经营结余”中去。期末经营结余账户如果有贷方余额，

则：借：经营结余；贷：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同时：借：非

财政补助结余分配；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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